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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2── 

※引言 

一、 「種──界」的意義 

（一） 「觀六種」，就是「觀六界」 

    〔一〕
觀世間的苦諦，有蘊、處、界三，3 

〔二〕
觀六種，就是觀六界。種、界是沒有差別的。 

（二） 界有二義  

界的意思有二： 

1. 類性──類同的 

一、類性，就是類同的。 

〔一〕
在事相上，是一類類的法； 

                                                
2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文中「上標編號」，為編者所加。 
3、註腳引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4、註腳引文，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 
5、印順導師原文中，括號內的數字，如「(1.001)」或「[1]」，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 

3  
「三者定義、內容、關係」，參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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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理性上，就成為普遍性。所以，法界可解說為一切法的普遍真性。 

2. 種義──所依的因性  

二、種義，就是所依的因性。這 

〔一〕
就發生了種子的思想； 

〔二〕
法界也就被解說為三乘聖法的因性。 

3. 對比《俱舍》的種類、種族  

《俱舍》說界為種類、種族，也就是這個意思。4 

                                                
4（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62： 

界觀  界，即地、水、火、風、空、識——六界。 
〔一〕

界
〔1〕

有「特性」的意義，古譯為「持」，即一般說的「自相不失」。
〔2〕

由於特性與特性的共同，

此界又被轉釋為「通性」。如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即分為水界、火界。此水與彼水的特

性相同，所以水界即等於水類的別名。 
〔二〕

此六界，無論為通性、為特性，都是構成有情自體的因素，一切有情所不可缺的， 所以界又被

解說為「因性」。 

…〔下略〕… 

（2）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p.29 ~ p.30： 
從上來所說，界的含義，是相當複雜的！

〔一〕〔1〕
《瑜伽師地論》說：「因義、……本性義，……是界

義」[8]。界（dhātu），從 dha 而來，有「根基」、「成素」的意義[9]。構成事物的元素，
〔A〕

對成果

說，是「因義」；
〔B〕

約自體說，是「不失自性」的本質、質素（性）。  
〔2〕

界是種種不同的，所以《俱舍論》說：「有說：界聲表種類義」[10]。如地是堅性，水是溼性，

立為「地界」、「水界」。
〔A〕

對他，是不同的別類（別性）；
〔B〕

對同一性的，
〔a〕

是共同的通類（通性）。
〔b〕

不過遍通一切的大通性（界），在原始的教典中，似乎還沒有說到。  
〔二〕

界有
〔1〕

「性」義，
〔2〕

「類」義，
〔3〕

「因」義，但
〔A〕

因是依止因，如「無明緣行」，「根境識緣觸」，
〔B〕

與後代的種子因不合。 

（3）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50： 
「界」的含義很多，應用也相當的廣。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一(大正二七．三六七下)
說： 

「界是何義？答：種族義是界義，段義、分義、片義、異相義、不相似義、分齊義是界義，

種種因義是界義。聲論者說：馳流故名界，任持故名界，長養故名界」。 

在佛法中，如六界、十八界等，是有特性的不同質素，所以「界」有質素、因素、自性、類

性的意義。 

（4）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p172 ~ p.173： 
界，在佛經上，有重要的地位，像十八界、六界。《雜阿含經》有〈界誦〉；《中阿含經》有《多界

經》；十力中有種種界智力。 

界是什麼意義？《俱舍論》、《順正理論》，都解說做「種族」、「種類」。《俱舍論》（卷一）說： 

「如一山中有多銅鐵金銀等族，說名多界。如是一身或一相續，有十八類諸法種族，名十八界。

此中種族，是生本義。」 

界是生本義，也就是因義，本是佛教界共有的解說。上座他們就把熏習所成，能生後果的因

性叫做界。…〔中略〕… 

…〔中略〕…界
〔1〕〔A〕

是各各類別的，
〔B〕

又是能生自果的，
〔2〕

與礦「藏」有相同的意義。 

簡單說，界是種義；分析起來，就有
〔1〕

能生，
〔2〕

與類別共聚的意義。 

（5）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65 ~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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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品的界，是從「事相的類性」說  

現在觀六界，是從事相的類性說的。  

二、 六界──地、水、火、風、空、識  

（一） 構成有情的質素 

    界
〔一〕

雖有眾多的差別， 

〔二〕
主要的是六界──地、水、火、風、空、識，這是構成有情的質素。5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 

    …〔中略〕…
〔一〕

界，佛法中使用的地方很多，討究起來，可有二義：(一)、類性，(二)、因性。 
〔1〕(一)、類性：此說一類一類不相同的事物為界。如說眼界，只攝眼；色界，只攝青黃等色；也

即是眼與眼是一類，色與色是一類，不能相混，故名眼界、色界等。如阿毘達磨者釋界為種類義。 

類性可大可小，如眼界、色界等，可以總稱為色（物質）界；而物質與精神，又可以總名為有為

界。所以，界是一圈一圈的，小類的外延有大類，小類的內包還有小類。最小的法類 ——法界，

如有部的極微色、剎那心，是其小無內的自性。最大的法類——法界，即一切法都是以真如為性

的，是遍一切一味的。賢首家稱此為理法界；眼界、色界等，是事法界。理與事的二法界，都是

約類性建立的，不過一在事上說，小到極小，無限的差別；一在理上說，大到極大，無限而平等。

此處所說，也是約理法界說的。真如是一切法的平等無差別性，所以真如為一切法的界性。 
〔2〕(二)、因性：是所依義、功能義、種子義。凡是依此法而有彼法的，此法即名為彼依、彼因，

所以界又訓釋為種族義。 

界為因性，可分二類：
〔A〕(1)、有漏雜染法因，即一般所說的分別戲論習氣——有漏種子。 

〔B〕(2)、無漏功德法因，指能起無漏出世法的因。眾生為什麼可以解脫、可以成佛呢？這因為眾生

有無漏法界為因的緣故。此處的法界，是法性平等的法界，也約無漏功德法界說。『三乘聖法，依

此而生』，名為法界。即是說：三乘聖法都從此法界而生起來的，法界為出生三乘聖者功德的因性。 

所以說：因性義是界義。 
〔二〕

但偏重法界為理性的，
〔1〕

如《瑜伽師地論》，只能約所依說，即淨智依此為境而起。 
〔2〕

本論，同於真常唯心大乘經所說的法界，不但指法性理，同時還具有無漏功德性。這即是說：

法界，是諸法的平等理性，也是三乘聖法所依以生的功能性；融通不二。  
〔A〕〔a〕

約諸法理性說，是一切法平等的。這和唯識、中觀家，似乎是相同的。
〔b〕

如問：真如法性中

有沒有無漏功德性？唯識與中觀，雖也可以說有無為功德性，但無漏功德的依緣現起，唯識與中

觀者，即不許以真如為因。《大乘起信論》的無漏功德因，與唯識家有不同處。如真諦譯的《攝大

乘論釋》也曾說『常樂我淨四德，為功德因』，也即約發生無漏功德的三乘聖法因說。…〔中略〕… 
〔B〕〔a〕

說法界是不二，是總相、是大，與唯識和中觀所說一樣。
〔b〕

但說到法界即是心性不生不滅，

即是不生滅心，中觀與唯識就不能同意了。依中觀說：真如是一切法的法性，為什麼專指心性說？

《大乘起信論》依眾生心立不生不滅的真如性，指真如性為心，這是與中觀不同的地方。 

（6）參見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68 ~ p.171。 
5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62 ~ p.64： 

    界觀  界，即地、水、火、風、空、識──六界。
〔一〕〔1〕〔A〕

界有「特性」的意義，古譯為「持」，

即一般說的「自相不失」。
〔B〕

由於特性與特性的共同，此界又被轉釋為「通性」。如水有水的特性，火

有火的特性，即分為水界、火界。此水與彼水的特性相同，所以水界即等於水類的別名。
〔2〕

此六界，

無論為通性，為特性，都是構成有情自體的因素，一切有情所不可缺的， 所以界又被解說為「因性」。  

    〔二〕〔1-4〕
地、水、火、風四界，為物質的四種特性。《雜阿含經》（卷三．六一經）說：「所有色，彼

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一切物質，不外乎四大界及四大所造的五根、五塵。四大說，印度早就盛

行，希臘也有。佛陀既採用四大為物質的特性、因素，應略為解說。 
〔A〕〔a〕

地、水、火、風，為世間極普遍而作用又極大的，所以也稱為四大。
〔b〕

人類重視此常識的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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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界之間的關係 

1. 外人：追究終極根本 
〔一〕

有以識為六種的根本； 

〔二〕
有以地、水、火、風的物質為根本； 

〔三〕
也有以為物質要有空才能存在，空更為根本些。 

2. 性空者：心、色、空三者，相依不離而不即  

性空者說：組成有情的六種，心色固是不即不離的，而與空也是相依不離的。6 

（三） 本品與蘊、處二品，各有主要觀破的  

※世間苦諦有蘊、處、界三品  
〔一〕〔1〕

〈觀六種品〉中，
〔A〕

雖總破實有自性的六種，
〔B〕

但主要的是觀破虛空。如 

〔2〕
〈觀五陰品〉中觀破色陰，

〔3〕
〈觀六情品〉觀破心識的作用。 

〔二〕〔1-2〕
心識與四大的生滅無實，易於理解， 

                                                                                                                                                   
進而推究此四大的特殊性能，理會到是任何物質所不可缺的，所以稱為能造。

〔c〕
這辨析推論所得的能

造四大，為一般物質——色所不可缺的，所以說「四大不離」。 
〔B〕〔a〕

地即物質的堅性，作用是任持；水即物質的濕性，作用為攝聚；火即物質的暖性，作用為熟變；

風為物質的動性，作用為輕動。隨拈一物，莫不有此四大的性能，沒有即不成為物質。 
〔b〕

地與風相對，水與火相對。
〔I〕

地以任持為用，因為它有堅定的特性。如桌子的能安放書物，即因桌

子的體積在因緣和合中有相當的安定性（有限度的，超過限度即變動），能維持固定的形態。堅定的反

面，即輕動性。如物質而沒有輕動的性能，那永不會有變動的可能。地是物質的靜性，風是動性，為

物質的兩大特性。
〔II〕

水有攝聚的作用，如離散的灰土，水分能使之成團。物質的集成某一形態，也要

有此凝聚的性能；攝引、凝聚，即是水界。火的作用是熟變，如人身有溫暖，可以消化食物；一切固

定物的動變，都由熟變力，使它融解或分化。水是凝聚的、向心的功能，火是分化的、離心的功能，

這又是物質的兩性。 
〔c〕

四大是相互依存而不相離的，是從它的穩定、流動、凝合、分化過程中所看出來的。從凝攝而成堅

定，從分化而成動亂；動亂而又凝合，堅定而又分化；一切物質在這樣不斷的過程中， 這是物質通遍

的特性，為物質成為物質的因素。 
〔5〕

至於空界，是四大的相反的特性。
〔A〕〔a〕

物質必歸於毀壞，是空；有與有間的空隙，也是空；
〔b〕

虛空

是眼所見，身所觸的無礙性。
〔B〕〔a〕

凡是物質──四大的存在，即有空的存在；
〔b〕

由於空的無礙性，一

切色法才能佔有而離合其間。有虛空，必有四大。  

依這地、水、火、風、空五大，即成為無情的器世間。 
〔6〕

若再有覺了的特性，如說「四大圍空，有識在中」（成實論引經），即成為有情了。 
6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27 ~ p.129： 

虛空依色相而現起（心與色相為緣起，虛空相也與心有關），…〔中略〕… 

色法（約世俗共許說）與虛空，不是隔別的，不是一體的；沒有有相而能不是無相的，也沒有無

相而能離開有相的。有相物與無相虛空界，同是緣起相依的幻在。  

有情，依佛說，即是「士夫六界」，即物、空與心識的緣起。
〔1〕〔A〕

我們以為身體是堅密的，其實到處

是無礙的，眼、耳、腠理等空，還是粗顯的呢！小到電子，也還是充滿空隙，物質是微乎其微。
〔B〕

反

之，如我們所見的虛空，其實儘多有微細的有相物。所以，有相有礙與無相無礙，相依相成而不離，

相隱相顯而不即。
〔2〕

在我們不同的認識能力（如常眼與天眼）前，幻現為物相，幻現為虛空（這不是

空性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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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唯有虛空，很易於誤認為普遍真實常住不變，所以本品特別以他為所破的對象。  

三、 佛法與世學對空間的看法  

（一） 佛法 

1. 部派三家 

（1） 總說 

    〔一〕〔1〕
薩婆多部說：虛空是有實在體性的。

〔2〕
經部譬喻師說：虛空只是沒有色法的

質礙，所以沒有真實的體性。7 

〔二〕
案達羅學派8說：虛空是有為法。 

（2） 特詳有部：虛空有二類  

薩婆多部說虛空有二： 

A. 有為的色法：眼見竅隙的空（空界屬這一類）  

一、
〔一〕

我們眼見的空空如也的空，是有為法。 

〔二〕〔1〕
六種和合為人的空種，是屬於這一類的。

〔2〕
這虛空，是色法之一，就是竅隙的空。

9 

B. 虛空無為：無障礙為性，一切色法活動都在無礙虛空（遍一切而實有真常）  

二、虛空無為，
〔一〕〔1〕

無障礙為性，
〔2〕

一切色法的活動，存在或不存在，都在無礙的虛

空中。 

〔二〕〔1〕
虛空是遍一切的，實有的，真常的。

〔2〕〔A〕
這虛空無為，不礙他，

〔B〕
他也不會障礙

虛空。10 

                                                
7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681： 

無為法——虛空，擇滅，非擇滅。…〔中略〕…《俱舍論》中，以經部師的立場，說三無為是非實有的。 
8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29： 

《論事》所傳的案達羅學派，即王山、義成、西山、東山——四部。這四部，被稱為案達羅學派。有

關四部的銘文，及制多山部的，都在案達羅一帶發見[9]。可以推見這四部，是隨案達羅王國的興起而

盛行的。根本大眾部，在案達羅王朝下，也非常興盛，…〔下略〕… 
9《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5(CBETA T27, no. 1545, p. 388a29-b7)： 

問：空界云何？ 

答：如契經說：「有眼穴空，有耳穴空，有鼻穴空，有面門空，有咽喉空，有心中空有心邊空，有通飲

食處空，有貯飲食處空，有棄飲食處空，有諸支節毛孔等空，是名空界。」  

阿毘達磨作如是說：「云何空界？謂隣礙色。礙謂積聚，即牆壁等；有色近此，名隣礙色。如牆壁間空，

叢林間空，樹葉間空，窓牖間空，往來處空，指間等空，是名空界。 
10（1）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207 ~ p.210： 

〔一〕
《俱舍論》卷一說： 

虛空但以無礙為性，由無障故，色於中行。……永礙當生，得非擇滅，……緣不俱故，得

非擇滅。 
〔1〕

依有部的思想，虛空無為，近乎現在所說的「真空」；不是身眼所感觸到的虛空，而是物質生

滅中的能含容性，是本來如此的真常性。它不是物質，而與物質不相礙，而且，沒有這虛空，物

質就無法活動。 
〔2〕〔A〕

不過，根本聖教中所說的虛空並不如是，如六界中的空界，空無邊處的空，都是指有情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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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宗：緣起假名 
〔一〕

空宗說：虛空是緣起假名， 

〔二〕
與經部及案達羅學派的思想有關。  

                                                                                                                                                   
中的空隙，並沒有說到無為的虛空。 
〔B〕

有部學者似乎有見於此，所以他們分虛空為兩種：
〔a〕

一是可見的，如六界中的空界，是有為色

法。
〔b〕

二是不可見的無障礙性，才是虛空無為。印度外道所說的五大中，就有空大；佛教中的虛

空無為說，或者和他們有所關涉影響。 
〔3〕

《中阿含經》所說的虛空，就可使人生起分岐的見解。
〔A〕

如卷五〇說： 

此虛空，非色，不可見，無對。 
〔B〕

而第四〇卷卻說： 

空無所依，但因日月故有。 
〔A〕

一說虛空是無障礙、不可見，可引發無為性的見解；
〔B〕

一說因光明故，得知有虛空，很可引發

空是色法的見解。 
〔二〕〔1〕

大眾系的案達羅四部執云： 

空是行蘊所攝（《論事》一九品二章）。 

他們否認空大的無為性，而說虛空是有為的行蘊所攝；空是由色法之否定而顯現，是可見可觸；

虛空既可為眼識所見、身識所觸，可見是有為行蘊所攝的。 
〔2〕

《成實論》卷一三也引到他宗所說虛空以色處（十二處中的色處）為性的主張。如說： 

經中不說無為虛空相，但說有為虛空相；所謂無色處名虛空。 
〔A〕

執著虛空是無為的質難說：假使如你所說的虛空是有為色法，色的定義是「
〔a〕

變
〔b〕

礙」；那麼，
〔a〕

第一、色法的虛空也有質礙性，應該要障礙其他色法的生起，不能含容其他的色法了。
〔b〕

第二、

虛空也要像一般色法一樣的要變壞毀滅才對；事實上卻不曾聽說虛空毀壞過，可見虛空是無為法。 
〔B〕

主張虛空是有為色法者的答覆說：
〔a〕

虛空是因色的否定而了知的，是眼識、身識的所緣境， 所

以可說是色法。
〔b〕

同樣的，虛空也如其他色法是有起滅的。 

《順正理論》卷一七說： 

或應許此（虛空）是有為攝，如筏蹉子。 

筏蹉子就是犢子的梵名；那麼這虛空是有為色法所攝的見解，也就是犢子的主張，本來犢子系與

《舍利弗毘曇》確是有關係的，照《大智度論》說，這還稱為《犢子阿毘曇》呢！而《舍利弗毘

曇》是明白揭示著虛空是有為的主張。 
〔三〕

經部師及成實論師，承認虛空是無為，但不像有部的主張實有無為性。
〔1〕

《成實論》卷一

三標明論主自己的主張說： 

虛空名無法，但無色處名為虛空。 
〔2〕

《順正理論》卷三說： 

彼上座及餘一切譬喻部師咸作是說：虛空界者不離虛空，然彼虛空體非實有，故虛空界體

亦非實。 
他們的意思說：虛空是色法的否定，顯出它的本來沒有。沒有的，不能說是有為，故歸於無為；

這無為是否定性的，不是真實性的無為。 
〔四〕

這三家對虛空的異解，互相諍論著；但在理論上，各家都有著困難。這，要到大乘空宗，

才能圓滿建立。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5(CBETA T27, no. 1545, p. 388b19-21)： 
問：虛空、空界有何差別？ 

答：虛空非色，空界是色；虛空無見，空界有見；虛空無對，空界有對；虛空無漏，空界有漏；

虛空無為，空界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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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哲學 

    空間，哲學上是個很重要的問題，諍論也很多。 

1. 外界絕對的存在：不是寸尺的長短可量  

有說空間是外界絕對的存在，不是寸尺的長短可以量的。 

2. 非外界絕對的存在 

（1） 內在的──內心的存在 

有說
〔一〕

空間
〔1〕

是內在的，
〔2〕

是
〔A〕

認識上的格式，認識本有空間的格式，
〔B〕

從空間的

格式中，認識一切，一切都現出空間相； 

〔二〕
所以，空

〔1〕
是內心的存在，

〔2〕
不是外界存在的。 

（2） 外在而相對的──物質的存在、形態  

有的說：
〔一〕

空間
〔1〕

是外在的，
〔2〕

但是
〔A〕

物質的存在、形態，
〔B〕

有物質，就顯有空間

相。 

〔二〕〔1〕
物質的有變動，

〔2〕
空間性也就有變化；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 

（三） 結說 

1. 諍論的論點：絕對的與相對的，外在的與內在的  

這可見空間的問題，在世學，在佛法，
〔一〕

都有很多的諍論， 

〔二〕
但主要不外

〔1〕
絕對的與相對的，

〔2〕
外在的與內在的諍論。 

2. 空宗的觀點 

（1） 與色法有依存關係的緣起幻在 

空宗
〔一〕

不否認對象的虛空， 

〔二〕
不過

〔1〕
不承認他是實有真常； 

〔2〕
承認他是

〔A〕
緣起的幻相，他的存在，與色法有依存的關係。 

〔B〕
如板壁上的空隙，是由根見身觸而得的認識，空宗是接近經驗論的。 

（2） 依緣集散的緣起有是畢竟性空 
〔一〕

虛空依緣起而存在，也就依緣起而離散，所以，有集也有散； 

〔二〕
緣起的存在，是畢竟性空的。11  

                                                
11（1）印順導師《中觀今論》〈第七章 有、時、空、動〉p.126 ~ p.131： 

第三節 空間 

空間，所遭遇的困難，與時間差不多。
〔一〕

印度的外道，把空也看成實體的東西，他們將空與

地、水、火、風合稱為五大，認此五大是組成宇宙萬象的五種原質。 
〔二〕

這在佛法，
〔1〕

少有這種見解的。即執諸法實有的犢子、上座等，也沒有把空看成是實體的。佛

經裡也常說到虛空，然所說的虛空，是眼所見的，也是身所觸的。這眼見、身觸的虛空，其性是

無障礙的。 
〔2〕

唯有薩婆多部，把空分為兩種：一、有為有漏的虛空，即上來所說的眼見（身觸）的虛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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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無為，此是不生滅法。如（《俱舍論》卷一）說：「虛空但以無礙為性，由無障故，色於中行」。

一切色法——物質的起滅，皆依於虛空無為，虛空無為的無障礙性是遍於一切色法的，一切色法

由於無礙的虛空性才能起滅。這樣，虛空是普遍、常恒而不變的無礙性了。薩婆多部這種理論，

依於眼見身觸的現實虛空而抽象化、理性化的。其實，離了眼見、身觸的虛空，是不會使吾人得

到虛空之概念的。 
〔一〕〔1〕

時間，幻現為延續相，現為從未來到現在，從現在到過去的；或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

到未來的息息流變。
〔2〕

虛空即不然，虛空的幻相，似乎是擁抱了一切，如器皿一樣的含容著一切，

一切事物都在這無限擴展的空器中活動。所以，或以虛空為比喻，而稱虛空藏、虛空器的。 
〔二〕〔1〕

《中論．觀六種品》，不許虛空是如此的： 

一、不許離存在的色法：虛空依色相而現起（心與色相為緣起，虛空相也與心有關），所以說：「因

色故有無色處，無色處名虛空相」。這即是說：空相是不離存在而幻現的。
〔A〕

如有物在此，等到此

物壞而歸無，空相即現。
〔B〕

又如物與物相待，知有虛空的間距。
〔C〕

又如身體（色）的運動，感到

無色為礙（色是有礙相的）的虛空。所以離色而有的絕對普遍無相的虛空體，是沒有的。  

二、不許虛空是什麼都沒有：空是緣起幻現而有含容無礙的特性的。 

三、不許空是屬於知者心識的什麼：西洋哲學就有把空間看成主觀先在的格式，係此主觀上本有

的空間格式，這才凡是所認識到的，沒有不具此空間相的。 
〔2〕〔A〕

但依《中論》的見地：「
〔a〕

若使無有有，云何當有無？
〔b〕

有無既已無，知有無者誰」？這是

說：
〔a〕

虛空不是離色法而實有別體；既不離色相，虛空也就不是什麼都沒有。實有實無都不許，
〔b〕

也不能說虛空是屬於知空是有是無的知者。不論是有還是無，如境相中毫無此意義，誰（心）知

此是虛空呢！ 
〔B〕

由此可知，無相無礙的虛空，是依有相有礙的存在法而幻現的。《中論》也這樣說：「空即無相，

無相不能離相，離相即非有」。《大智度論》也曾說：「空有集散」。虛空如何會集散？如一垛牆，

破牆為洞，空相顯現，即是空集；若以物堵塞牆洞，空相不現，即是空散。虛空依於存在的有相

而幻現，有集有散，所以空是緣起的，不能抽象的想為絕對不變的遍在！  
〔一〕

色法（約世俗共許說）與虛空，不是隔別的，不是一體的；沒有有相而能不是無相的，也

沒有無相而能離開有相的。有相物與無相虛空界，同是緣起相依的幻在。  
〔二〕

有情，依佛說，即是「士夫六界」，即物、空與心識的緣起。
〔1〕〔A〕

我們以為身體是堅密的，其

實到處是無礙的，眼、耳、腠理等空，還是粗顯的呢！小到電子，也還是充滿空隙，物質是微乎

其微。
〔B〕

反之，如我們所見的虛空，其實儘多有微細的有相物。所以，有相有礙與無相無礙，相

依相成而不離，相隱相顯而不即。
〔2〕

在我們不同的認識能力（如常眼與天眼）前，幻現為物相，

幻現為虛空（這不是空性寂滅）。 
〔一〕

這樣，不能離開有相有礙的色法，而有無相無礙的虛空——色法的容受者，但空相不即是

色相。
〔1〕

因色法的有相有分，而擬想虛空為器皿那樣的有量，可以區分空間為這裡那裡的， 固然

不可通；
〔2〕

即以虛空為無限的或不可析的整體，也還是自性見作祟，未能體會緣起的幻相。 
〔二〕〔1〕

從前，外道計「我與世間有邊，我與世間無邊，我與世間亦有邊亦無邊，我與世間非有邊非

無邊」；此即將宇宙、人生從空間的觀念中去推論它的有限與無限， 即落戲論而為佛所不答。 
〔2〕

於此，從空界含容色法而色法佔有空間去看：
〔A〕

色法是立體的，有三度的。凡是現有體積的，

就都有縱的、橫的、豎的三度，依佛法說即有六方。此與時間不同，時間現為前後的延續相，空

間現為六方的擴展相。由於認識的片面性，每想像為平面的分布。 
〔B〕〔a〕

凡有三度或六方相的，即有邊的，此色法的邊際，依空相而顯，
〔b〕

而此空即是無相，即是邊

際不可得。
〔a〕

有相有礙的色法是有邊，色法的邊
〔b〕

即是無相的邊際不可得。 
〔C〕〔a〕

如執無相無礙的空界是無邊的，即成戲論，無相有什麼邊與無邊！經說虛空無邊，如無始一

樣，否則有邊無邊都是邪見。 

常人以色相去擬議空相，看成實有自體，於是乎說：筆在桌上，桌在地上，地在空上。把空界實

體化，那應請問他們：虛空在何處？ 

故凡有相的存在，即現為無相的虛空；離有相的有邊限的事物，則無虛空，故空是存在法的又一

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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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 觀六種  

戊一 明正觀  

己一 廣破空種  

庚一 非所知性  

辛一 非有  

壬一 以能責所破〔一頌半〕 

〔一〕空相未有時 則無虛空法  
〔二〕若先有虛空 即為是無相  是無相之法 一切處無有  

一、 總說：相與所相（能相與所相）――藉相知性 

※「虛空法體」是所相，「無礙性」是能相  

                                                                                                                                                   
〔b〕〔I〕

不但空是如此，即如色法，每一個體，現為有相有邊的，如望於他聚，即從此（假定以此為

中心）而擴展到彼，有邊還成無邊。
〔i〕如認識界的漸次擴大，空間中的存在（向十方）也不斷擴

大；
〔ii〕從前的一切——如古人所說的天下，現在僅是一小部分，極渺小的部分了。 

〔II〕
緣起色法的幻現六方相，是虛誑似現而不可據為真實的；如以為真實而想推求究竟，那麼有限

與無限都不可得。因為，
〔i〕範成定型的限相——如國與國界限，必是待他的；其大無外，不過是

神的別名。所以，如以為此是極限，此限即不成其為限。
〔ii〕反之，如以為世界無盡，而從色法的

形成個體去說，色法是不能無限的。有限與無限，世界在誑惑我們！  
〔一〕

空間中的存在者，現為六方相，可以分析的，但最後如以為真實的，希望分析質素而找出

有相有礙而不可再分析的究竟原質，即成大錯！故極微論者，至此難通！以不可再分析的鄰虛塵，
〔1〕

若仍可分，即非極微；
〔2〕

若不可分，即失去方分相而不成其為物質。 
〔二〕

存在者如幻如化，現為空間的無相，似乎空界擁抱一切而一切佔空間而存在。但
〔1〕

從外延而

擴展去看，世間非有邊與無邊的；
〔2〕

從內含而分析去看，有分與無分是不可能的。 
〔三〕

因眾生的有見深厚，總是從自性見的妄見擬議，
〔1〕

不是以為有小一的原質，即以為有大一的總

體。
〔2〕

否則，擴而復擴之為無邊，析而又析之為有分，永久陷於一與異的倒見中！ 

（2）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62 ~ p.64： 
〔一〕

地、水、火、風四界，為物質的四種特性。…〔中略〕…四大是相互依存而不相離的，是從它的

穩定、流動、凝合、分化過程中所看出來的。從凝攝而成堅定，從分化而成動亂；動亂而又凝合，

堅定而又分化；一切物質在這樣不斷的過程中，這是物質通遍的特性，為物質成為物質的因素。  
〔二〕

至於空界，是四大的相反的特性。
〔1〕〔A〕

物質必歸於毀壞，是空；有與有間的空隙，也是空；
〔B〕

虛空是眼所見、身所觸的無礙性。
〔2〕〔A〕

凡是物質——四大的存在，即有空的存在；
〔B〕

由於空的無

礙性，一切色法才能佔有而離合其間。有虛空，必有四大。  
〔三〕〔1〕

依這地、水、火、風、空五大，即成為無情的器世間。
〔2〕

若再有覺了的特性，如說「四大圍

空，有識在中」（《成實論》引經），即成為有情了。 

（3）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21： 

四、器世間為「有情業增上力」所成的，為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態，如有色即有空。所以雖差別而

說為有情與世間，而實是有情的世間，總是從有情去說明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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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
一切法的存在，必有他的樣相，有相才可以了解。

〔2〕
法體、樣相，這就是能

相所相。 

〔二〕
佛法說能所，如『量』、『所量』，『知』、『所知』，雖沒有說『能』字，也可知道他是

能量、能知，因為量與知，本是動詞而靜詞化的。說相與所相，也就是能相所相。12 

〔三〕〔1〕
虛空的法體，是所相；

〔2〕
能表顯虛空之所以為虛空的相，叫能相。 

〔四〕
現在就研究他的所相： 

二、 釋「空相未有時，則無虛空法」  

（一） 總釋 
〔一〕

假定承認虛空是以無礙性為相，而無礙性的虛空，又是常住實有的， 

〔二〕
那麼在空相還沒有時，豈不是沒有虛空嗎？所以說：「空相未有時，則無虛空法」。13 

                                                
12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55 ~ p.157： 

四、約名（相）實說性相：《大智度論》卷五一說：「此性深妙，云何可知？以色（等）相力故可

知。」此即藉相以知性，
〔1〕〔A〕

相指能知某之所以是某者，如見了扮角的臉譜和服裝，就知道他是誰。
〔B〕

性即一切法之自體，本是離名絕相——〔a〕
不但理性絕相，

〔b〕
事性也不如名相所表現而即為如此的，非

語文意想（符號）所能表達的。
〔2〕

但所以知有法性，不能不依語文意識的所了相而顯出它的實性。此

與認識論有關，為佛法重要論題之一。 

此更可分為二層去說：一、即相與可相，約一一事物的藉相知性說。事事物物——性的所以確定

他是有，即由於有某種相為我們所知的。相有表示此法自性的作用，是能相，性即是可（所）相。我

們藉此相的表示，得以了知此法是有的，而且是不同餘法的。所以，凡是存在的，即不能不是有相的，

《中論》說「是無相之法，一切處無有」。  
〔一〕

在常人的自性妄見中，於相及可相，不能了解為緣起的，於是有執為是一的，也有執為是異的。

執一者，以為相與可相一體；執異者，以為體性、形相各有自性，如勝論師執「實」是體，「德」是相。

這在佛法裡，批評的地方很多，《中論．觀六種品》，和《十二門論》〈觀有相無相門〉、〈觀一異門〉等，

都曾論評過。 
〔二〕

本來，諸法是離相無可相、離可相無相的。
〔1〕〔A〕〔a〕

如長頷、兩角等為牛相，我們唯從此等相而知

有牛，離此角等相外無別牛體，有牛也必定有此等牛相。所以，計執為各別有性的，純粹是抽象的、

割裂的。
〔b〕

但相也不即是可相，以可相是緣起幻現的存在合一性，而在緣起和合所有的種種差別即是

相。 
〔B〕

我們的認識：
〔a〕

根識（感覺）是依根而別別了知的，如眼見它的色相、形態，身觸它的堅軟冷暖，

耳聽它的音聲等；是直見現前的，是僅見外表的，是各別的。
〔b〕

在意識中，才獲得一整體的、有內容

的「牛」的認識，於是乎有所謂相與可相。 
〔C〕

無論在認識上、對象上，常人不能了達緣起，不是把它看成一體，便是相與可相的別立。自性見就

是那樣的！ 

此上所說因相而知性——可相，即約存在與樣相說。 
〔2〕

佛法中更有所謂「標相」，也是可以藉此而知性的，但這是依於比量的推比而知，相與可相間的關

係，絕為鬆懈。如見招牌知有酒店，但也有酒店而不置此招牌者。又如見煙知火，煙為火相，但無煙

還是可以有火的。所以《大智度論》卷六七說：「如見煙知火，煙是火相而非火也。」 
〔3〕

故約相對而分別說：如
〔A〕

以堅相而顯地性，可假說堅即是地的；
〔B〕

以煙為火相，煙不即是火的。

在相與可相的不一不異中，有此似一似異的二者。  

二、即事相與理性：…〔下略〕… 
13 參見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29 ~ p.130： 

〔一〕〔1〕〔A〕
凡有三度或六方相的，即有邊的，此色法的邊際，依空相而顯，

〔B〕
而此空即是無相，即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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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詳論 
〔一〕

什麼是無礙性？是質礙性（色法）沒有了以後所顯出的；也就是因為沒有色法，或

眼見，或身觸，所以知道有虛空。這樣，色法存在的時候，不就是沒有無礙相嗎？ 

〔二〕
心法不是物質，是無礙的，而不能說是無礙性的虛空。單說不是色法，也不能說是

無礙性的虛空。
〔1〕

虛空與色法有關，必在有色法，而色法又沒有了的時候，才成立。 

〔2〕
如說死，沒有人不能叫死，要有人受生後，到生命崩潰時，才叫做死。 

〔三〕
這樣，怎能說虛空是常住、實有的呢？ 

三、 釋「若先有虛空，即為是無相；是無相之法，一切處無有」  
〔一〕

假定說：
〔1〕

不是起先沒有虛空，
〔2〕

是「先」前已「有虛空」的存在，不過等色法沒

有了才顯現而已。所以，沒有上面的過失。 

〔二〕〔1〕
這也不然，如果先前已有的話，這虛空法，就應該無有「無」礙「相」。不但無有

「無」礙「相」的虛空「法」，凡是無相的，「一切處」都決定「無有」。 

〔2〕
無相，怎麼知道他是有呢？怎麼可說先有無相的虛空呢？虛空

〔A〕
是眼所見，身所觸，

在沒有色法而顯出的，
〔B〕

離了這樣的認識，根本沒有虛空。  

壬二 以所徵14能破〔一頌半〕  

〔一〕於無相法中 相則無所相   
〔二〕〔1〕有相無相中 相則無所住  〔2〕離有相無相 餘處亦不住  

一、 總說：從所相法破能相  

    〔一〕
一般人的認識中，都覺得相與所相，有能所體相的差別，所以起自性實有的差

別執。 

〔二〕
現在再從所相法難破他的能相。 

二、 詳釋 

所執的虛空所相法，是有相呢？還是無相？ 

（一） 釋「於無相法中，相則無所相」 

                                                                                                                                                   
際不可得。

〔2〕〔A〕
有相有礙的色法是有邊，色法的邊

〔B〕
即是無相的邊際不可得。 

〔二〕〔1〕
如執無相無礙的空界是無邊的，即成戲論，無相有什麼邊與無邊！經說虛空無邊，如無始一樣，

否則有邊無邊都是邪見。 
〔2〕

常人以色相去擬議空相，看成實有自體，於是乎說：筆在桌上，桌在地上，地在空上。把空界實體

化，那應請問他們：虛空在何處？ 
〔3〕

故凡有相的存在，即現為無相的虛空；離有相的有邊限的事物，則無虛空，故空是存在法的又一特

相。 
14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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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說 
〔一〕〔1〕

假定說虛空的法體是無相法，
〔2〕

上面說過，無相法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必然有相。 

〔二〕
那麼，

〔1〕
能相是為所相法作相的，

〔2〕
現在所相的虛空既然不可得，在不可得的「無

相法中」，無礙性的能「相」，不是沒有「所相」法可以為他作相了嗎？ 

2. 喻說 

如裝穀物的麻袋， 

〔一〕
有一袋袋的所相法在那兒，才可以貼上一號二號的或米或麥或豆的能相條子，作為

他的標記。 

〔二〕
如根本沒有所相的穀物麻袋，那你一號二號的能相封條，不是無可張貼了嗎？ 

（二） 釋「有相無相中，相則無所住；離有相無相，餘處亦不住」  

1. 有相無相中，相則無所住 

所以，所相的法體，
〔一〕

不但不能說他是「有相」──
〔1〕

本身已有了相，那還要能相做

什麼？
〔2〕

並且本來已有了一相，再有一能相的無礙性，也沒有所住處，實有的兩相，

是不能並存的。 

〔二〕
也不能說他是「無相」，無相就等於不存在，不存在的無相法，那能「相」的無礙性

也還是「無所住」著的。 

2. 離有相無相，餘處亦不住 
〔一〕

假定說，所相的法體，不是有相，也不是無相，離有無相，另有個第三者。 

〔二〕
這也不對！

〔1〕
凡有法體的，不是有相，就是無相，

〔2〕
所以說「離」開了「有相無相」，

更找「不」出一個其「餘」第三者，可為能相的所「住」。15  

                                                
15（1）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98 ~ p.99： 

〔一〕
依正確的因緣義說，去法與去者，都沒有固定性，是緣起相待的存在；彼此是不一不異，非前

非後非一時的。在不觀察的世俗諦中，因此有彼，因彼有此，去者與去法都成立。 
〔二〕

如果一一看為實有性，那就不是一就是異，不是先就是後，必然的陷於拘礙不通之中。 

（2）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47 ~ p.48： 
如上所說的生滅，

〔一〕
中觀宗徹底的確立緣起法是即生即滅的，這是《阿含經》的根本論題——是

生也是滅。相對性與內在的矛盾性，為緣起法的根本性質，然這在中觀以外的學者看來，是難得

理解的。 
〔二〕

中觀以外的佛學者以及一般人，他們以為：生是生起，滅是消滅；生既是生，即不是滅；滅既

是滅，即不是生。生與滅，簡直是隔別無關的。佛說的「即生即滅」，是怎樣的困惱他們！ 
〔一〕〔1〕

本來，這是世間普通的思想方式，和西洋三段論法的形式邏輯相同。如生是生，非滅；

滅是滅，非生；這近於形式邏輯的同一律與矛盾律。不許生而可滅、滅而即生的，即是排中律。

這種含有根本錯誤的認識及其方法論，西洋的形式邏輯如此，印度的五分作法以及三支論法都如

此，都不過是庸俗的淺見。 
〔2〕

若依中觀的論理說：生是生，也可以是滅的；離了滅是不成其為生的。滅是滅，也是生；滅是

由於生，離了生是不成其為滅的。這從無自性的緣起法，說明如幻的生滅。這種論理方法，近於

辯證的邏輯（自然有它根本的不同點）。 
〔二〕〔1〕

古三論師的初章、中假義，是明顯地劃出二種認識的不同；因認識的不同，所以論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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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三 能所相待破〔二頌〕 

〔一〕〔1〕相法無有故 可相法亦無 〔2〕可相法無故 相法亦復無  
〔二〕是故今無相 亦無有可相 離相可相已 更亦無有物  

一、 釋「相法無有故，可相法亦無；可相法無故，相法亦復無」  

※能所是緣起相待共存而不能獨存  

    〔一〕
有的以為虛空的法體是常時存在的，不過要離去物質才顯出他的無礙相，這等

於承認二者的可離性。 

〔二〕
不知相法與可相法，是相待共存而不能獨立存在的，虛空與無礙性，那裡可以分離！

所以
〔1〕〔A〕

要有無礙性的能相，才有虛空的可相法，
〔B〕

假使無礙的能「相法無有」，那「可

相」的虛空「法」，也就「無」有。 

〔2〕
反過來說：

〔A〕
要有虛空的可相法，才有無礙性的能相，

〔B〕
假使「可相」的虛空「法」

是「無」，那麼，能「相」的無礙「法」自然「亦復無」有了。 

二、 釋「是故今無相，亦無有可相；離相可相已，更亦無有物」  

※緣起相待的存在即無自性而不可得空  
〔一〕〔1〕

這兩者
〔A〕

既然是因緣的存在，
〔B〕

就都沒有自性，「是故」，現「今無」有「相」法，

也「無有可相」法，
〔2〕〔A〕

「離」了這「相可相」法以外，還有什麼東西是虛空呢？
〔B〕

所以說：「更亦無有物」。物，是實有自體的東西。 

〔二〕〔1〕
虛空是這樣，

〔2〕
其他的一切法，也是這樣。因為一切法，不出相與可相的二法，

相可相的二法不可得，一切法也就都沒有自體了。 

辛二 非無〔半頌〕  

若使無有有 云何當有無16  

                                                                                                                                                   
與結論也不能相同。主張有自相的學者，雖也明因果、說緣起，而因他們不能如實的明見緣起與

依據緣起法則，故結果不免於反緣起而流於斷常二邊。所以要如實的體達中道，對於這種反緣起、

反中道的認識與論理法，必先加以破斥，才能引生如實的中道。 
〔2〕

這二種認識方法的不同，也即是空宗與有宗的方法論不同，明顯地劃出了兩宗的根本差別。徹

底的說，這種差別，就是聖凡、迷悟的差別。破迷啟悟、轉凡成聖的根本關鍵，就在我們認識事

物的是否正確。要革新以往含有普遍成見——俱生法執的世俗認識，勢非從中觀的方法論著手不

可。 
16（1）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觀有無品第十五〉p.251： 

庚二 非無 

有若不成者  無云何可成  因有有法故  有壞名為無  
〔一〕〔1〕

有人以為：諸法實有自性、他性、第三性不成，那麼，實無自性，這該沒有過失了！
〔2〕

這是不知緣起無的誤會。 
〔二〕

要知先要成立了有，然後才可成立無。
〔1〕

現在「有」都「不」能「成」立，「無」又怎麼「可」

以「成」立呢？
〔2〕

無是怎麼建立的？「因」先「有」一種「有法」，這「有」法在長期的演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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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破「壞」了，就說他「為無」；無是緣起離散的幻相。 
〔三〕

從上面推察，實有已根本不成，那還說什麼無呢？如說人有生，才說他有死；假定沒有生，死

又從何說起？這可見，有無都要依緣起假名才能成立；離緣起假名，實在的有無，都是邪見。  

（2）印順導師《中觀今論》〈第六章 八不〉p.85 ~ p.87： 
更進一步來說與生滅有關係的有與無。

〔一〕
「有」與「無」，依現代的術語說，即存在與不存在。

此有無與生滅，徹底的說，有著同一的意義。如緣起法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

無，此滅故彼滅」。這可知有與生為一類，無與滅又是一類。 
〔二〕〔1〕

外道及一般人，每以為有即是實有，無即實無，即什麼都沒有了，這是極浮淺的見解。此一

見解，即破壞因果相——和合與相續。佛法徹底反對這樣的見解，稱之為有見、無見。 
〔2〕

這有見、無見，佛法以生滅來否定它、代替它。一切法之所以有、所以無，不過是因緣和合與

離散的推移；存在與不存在，不外乎諸法緣生緣滅的現象。即一切法為新新非故、息息流變的有

為諸行，從不斷地生滅無常觀，吐棄了有即實有、無即實無，或有者不可無、無者不可有的邪見。  
〔三〕〔1〕

一類世間學者，以抽象的思想方法，以為宇宙根本的存在是有，與有相對的不存在是無；從

有到無，從無到有，而後成轉化的生滅。這是以為先有無而後生滅的。 
〔2〕

依佛法，
〔A〕

凡是有的，必然是生的，離卻因緣和合生，即不會是有的。 因此，因中有果論者的

「有而未生」，為佛法所破。〈觀有無品〉說：「有若不成者，無云何可成？因有有法故，有壞名為

無」。這是說：依有法的變化趨於滅，滅即是無；離了有法的變異即沒有滅，離了滅即沒有無。若

滅是存在的滅，不是存在的緣散而滅，那就是連無也無從說起。所以〈觀六種品〉說：「若使無有

有，云何當有無」！ 
〔B〕

這樣，有與生，滅與無，是有著同一的內容。生起就是有，滅去即是無。 一般人對於有與無，

每落於靜止的觀察，所以都想像有與無約體性說，以生滅為約作用說。其實，體用如何可以割裂？

佛法針對這點，以生滅為有無，如〈觀三相品〉說。 
〔四〕〔1〕

中觀者深研生滅到達剎那生滅，所以發揮生滅即有無，確立動的宇宙觀。 
〔2〕

但從念念生滅而觀相續的緣起，那麼有與生，無與滅，也不妨說有相對的前後性。如十二緣起

支中說的「取緣有，有緣生」，即有在先而生在後；有即潛在，生即實現。滅了而後歸於無，也好

像滅在先而無在後。但這都約緣起假名相續的意義說，否則會與外道說相混。 
〔五〕

此生與滅，含攝了哲學上的存在與不存在、發生與消滅等命題。 

（3）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127 ~ p.128： 
〔一〕〔1〕

時間，幻現為延續相，現為從未來到現在，從現在到過去的；或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

到未來的息息流變。
〔2〕

虛空即不然，虛空的幻相，似乎是擁抱了一切，如器皿一樣的含容著一切，

一切事物都在這無限擴展的空器中活動。所以，或以虛空為比喻，而稱虛空藏、虛空器的。 
〔二〕〔1〕

《中論．觀六種品》，不許虛空是如此的： 

一、不許離存在的色法：虛空依色相而現起（心與色相為緣起，虛空相也與心有關），所以說：「因

色故有無色處，無色處名虛空相」。這即是說：空相是不離存在而幻現的。
〔A〕

如有物在此，等到此

物壞而歸無，空相即現。
〔B〕

又如物與物相待，知有虛空的間距。
〔C〕

又如身體（色）的運動，感到

無色為礙（色是有礙相的）的虛空。所以離色而有的絕對普遍無相的虛空體，是沒有的。  

二、不許虛空是什麼都沒有：空是緣起幻現而有含容無礙的特性的。 

三、不許空是屬於知者心識的什麼：西洋哲學就有把空間看成主觀先在的格式，係此主觀上本有

的空間格式，這才凡是所認識到的，沒有不具此空間相的。 
〔2〕〔A〕

但依《中論》的見地：「
〔a〕

若使無有有，云何當有無？
〔b〕

有無既已無，知有無者誰」？這是

說：
〔a〕

虛空不是離色法而實有別體；既不離色相，虛空也就不是什麼都沒有。實有實無都不許，
〔b〕

也不能說虛空是屬於知空是有是無的知者。不論是有還是無，如境相中毫無此意義，誰（心）知

此是虛空呢！ 
〔B〕

由此可知，無相無礙的虛空，是依有相有礙的存在法而幻現的。《中論》也這樣說：「空即無相，

無相不能離相，離相即非有」。《大智度論》也曾說：「空有集散」。虛空如何會集散？如一垛牆，

破牆為洞，空相顯現，即是空集；若以物堵塞牆洞，空相不現，即是空散。虛空依於存在的有相

 



05《中觀論頌講記》 
觀六種品第五 

17 
 

一、 總論：虛空的能所 

（一） 性空者：承認能所相待的緣起虛空，而實有自性不可得  

    性空者說：能所相待的緣起虛空，我並不否認他的存在，不過不許實有自性罷了。 

（二） 一般人：自性非有即都無──破壞緣起世俗的虛空  

但一般人，
〔一〕

說有就覺得有個實在的；聽說自性非有，就以為什麼都沒有。 

〔二〕〔1〕
虛空法體不可得，無礙性的幻相也不可得，這就是破壞緣起的虛空；他們以為虛

空是顛倒的妄見，如病眼所見的空花一樣。 

〔2〕
這是反世俗諦的常識，也就是不了解自性的不可得了。 

二、 釋「若使無有有，云何當有無」  

※破有，是破自性有而非破緣起幻有；破無，是破實自性無而非破緣起幻無  
〔一〕〔1〕

要知道上面所以破有，是破他的自性有，不是破壞緣起幻有。
〔2〕

同樣的，這裡破

無，也是破實自性無。 

〔二〕
所以說：

〔1〕
「若使無有」實在的自性「有」，

〔2〕
那裡「有」實在的自性「無」呢？現

實的虛空，有種種的形態，有彼此的差別，吾人可以直接感覺到，怎麼可以說沒有呢？  

庚二 非能知性〔半頌〕  

有無既已無 知有無者誰  

一、 青目釋：破能知者 

（一） 述 

    青目論師說： 

〔一〕
有責難說，

〔1〕
有法不可得，無法也沒有，

〔2〕
知道沒有有無的人，應該是有的了。 

〔二〕
這是不對的，

〔1〕
所知的實有實無都不可能，

〔2〕
那裡還有個能知者呢？ 

（二） 評 

照這樣解釋，這半頌已超出破虛空的範圍，而從破所知法轉破到能知者的我不可得了。 

二、 導師釋：還是破虛空──釋「有無既已無，知有無者誰」  
〔一〕

其實，這還是破虛空，意思說：在能知者的意識中，也沒有虛空。 

〔二〕
因為，

〔1〕〔A〕
假使有有體或無體的虛空作對象，那才能引起能知者的認識，認識這或

有或無的虛空；
〔B〕

現在「有無」的虛空「既已無」有了，
〔a〕

那裡還有「知」這虛空是「有

無」的能知者？
〔b〕

那裡會離開所知別有內心本具的虛空相？ 

〔2〕〔A〕
如這裡有《中論》，能知者的認識上才現起《中論》的認識；

〔B〕
假使這裡根本沒有

這部書，
〔a〕

能知者怎麼會生起《中論》的認識？
〔b〕

那裡會有內心本具的《中論》相而

可以了知呢？  

                                                                                                                                                   
而幻現，有集有散，所以空是緣起的，不能抽象的想為絕對不變的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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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 結例餘五〔一頌〕  

〔1〕是故知虛空 非有亦非無 非相非可相 〔2〕餘五同虛空  

    〔一〕
前三句是結前虛空， 

〔二〕
後一句是例破五種。地以堅硬為相，水以潤濕為相，火以溫暖為相，風以輕動為相，

識以了別為相。這所「餘」的「五」種，如「虛空」一樣的是「非有亦非無」，「非相非

可相」，只是緣起假名的存在。  

戊二 斥妄見〔一頌〕  

淺智見諸法 若有若無相 是則不能見 滅見安隱法  

一、 釋「淺智見諸法，若有若無相」  

    諸法的實相，
〔一〕〔1〕

不可以看作有相，
〔2〕

也不可以看作無相， 

〔二〕
但「淺智」淺見的世間有情，

〔1〕
或「見」到「諸法」的實「有」自相，

〔2〕
或見到諸

法的實「無」自「相」。 

二、 釋「是則不能見，滅見安隱法」  

其實，
〔一〕〔1〕

他「是」「不能見」到虛空及一切法的非有非無的緣起法的。不理解緣起法，

就不能通達性空；
〔2〕〔A〕

不通達性空，就有自性見的戲論；有了實有的自性見，
〔B〕

就不

能見到「滅」除妄「見」的「安隱」寂靜的涅槃「法」。『
〔A〕

不得第一義，
〔B〕

則不得涅

槃』也就是這個意思。 

〔二〕
所以

〔1〕
緣起幻有的虛空，是要承認的，從緣起中通達性空，

〔2〕
通達了性空，就可證

得安隱寂靜的涅槃了。17 

                                                
17（1）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觀四諦品第二十四〉p.445： 

癸一 示佛法宗要 

諸佛依二諦  為眾生說法  一以世俗諦  二第一義諦 

若人不能知  分別於二諦  則於深佛法  不知真實義 

若不依俗諦  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  則不得涅槃 

這三頌中，前二頌正示佛法的宗要；第三頌，說明他的重要性，又含有外人起疑而為他釋疑

的意思。 

…〔下略〕… 

（2）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17 ~ p.24： 
先論空有無礙：假名性空，在龍樹的思想中，是融通無礙的。但即空即有的無礙妙義，要有中觀

的正見才知道。如沒有方便，一般人是不能領會的，即空即有，反而變成了似乎深奧的空論玄談。

所以，現在依龍樹論意，作一深入淺出的解說。 

一、依緣起法說二諦教：…〔中略〕… 

二、說二諦教顯勝義空：
〔一〕〔1〕

佛依緣起說二諦教，目的在使吾人依世俗諦通達第一義諦。因

為，「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所以要說世俗諦。說二諦，而重心在勝義空， 因為「不得第一

義，則不得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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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個意義是非常重要的！眾生在生死中，一切都沒有辦法，病根就在妄執真實的自性。若是打

破自性的妄執，體達無自性空，那一切就都獲得解決了。 
〔二〕〔1〕

緣起的空有無礙，是諸法的真相，但卻是聖者自覺的境界；在我們，只能作為崇高的理想，

作為前進的目標！可以意解他，卻不能因觀想圓融得解脫。
〔2〕

在自性見毫釐許未破的凡夫，先應

該側重透徹一切空，打破這凡聖一關再說。  

…〔中略〕… 

三、解勝義空見中道義：…〔下略〕… 


